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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7 月 20 日下午，李亚平市长主持召开市政府第 144

次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中央和省、市领导有关“7〃12”吴江四

季开源酒店辅房坍塌事故的批示精神，审议《苏州市 14个安全生

产专业委员会专项整治行动问题治理清单》《苏州市既有建筑安

全隐患大排查大整治专项实施方案》《关于苏州市推进基础设施

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REITs）产业发展的工作意见》《关于加快

推进苏州市轨道交通场站及周边土地综合开发利用的实施意见》，

审议修改《苏州市地下（地上）空间建设用地使用权利用和登记

暂行办法》，布置 2020年度审计工作报告查出问题整改相关工作。 

会议议定以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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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传达学习中央和省、市领导有关“7·12”吴江四季开

源酒店辅房坍塌事故的批示精神，审议《苏州市 14个安全生产专

业委员会专项整治行动问题治理清单》 

（一）会议传达学习了中央和省、市领导有关“7〃12”吴

江四季开源酒店辅房坍塌事故的批示精神。血淋淋的事实深刻警

示我们，安全生产形势依然十分严峻，安全管理工作不容丝毫松

懈。各地各部门要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深刻汲取事故

教训，用更强的政治担当，更高的工作标准，更实的工作举措，

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全力维护社会大局和谐稳定。 

（二）原则同意《苏州市 14 个安全生产专业委员会专项整

治行动问题治理清单》（以下简称《治理清单》）。由市应急局

根据本次会议讨论意见作进一步完善，以市安委会名义印发实施。 

（三）各相关部门和单位要认真对照《治理清单》，压紧压

实行业领域、属地及监管企（事）业单位安全生产责任，推进各

行业领域安全发展，尤其要深刻吸取“7〃12”吴江四季开源酒

店辅房坍塌事故惨痛教训，在既有建筑领域开展大排查大整治，

严防既有建筑安全事故再次发生。针对《治理清单》反映出的突

出问题，涉及到的地区和行业部门要制定切实可行的整改方案，

明确整改责任和时限，确保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对部分需

要常态化推进整治的问题，市安委办和各专业委员会要充分发挥

好牵头协调作用，强化部门沟通协作，形成长效常态的安全监管

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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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审议《苏州市既有建筑安全隐患大排查大整治专项实施

方案》 

（一）原则同意《苏州市既有建筑安全隐患大排查大整治专

项实施方案》。由市住建局根据本次会议讨论意见作进一步细化

完善后，按程序提请市委常委会审议。 

（二）在全市开展既有建筑安全隐患大排查大整治，是深刻

吸取“7〃12”吴江四季开源酒店辅房坍塌事故教训，着力消除

既有建筑安全隐患，坚决防范和遏制既有建筑安全事故，切实维

护公共安全和公共利益的重要部署。各地各部门务必切实认清既

有建筑安全管理工作的严峻形势，坚守防范安全风险红线，以对

人民生命财产安全高度负责的态度，切实把隐患排查整治做实做

细。 

（三）各地各部门要切实履行既有建筑安全管理属地责任、

监管责任，加强对违法行为的监察和稽查，扎实做好既有建筑安

全治理体系建立、既有建筑改扩建和装饰装修监督管理、既有建

筑安全隐患排查、危险建筑分类监管及解危等各项工作，做到不

漏一栋、不落一房，确保此次大排查大整治摸实情、出实招、见

实效；要创新管理举措，建立完备的既有建筑安全管理体系，形

成专业监管、专人负责的管理机制，提升既有建筑安全风险辨识

和风险管控的能力；要充分调动社会公众参与的积极性，鼓励引

导社会化服务机构、公益组织和志愿者参与，着力构建覆盖政府、

社会、企业、公民个人的安全监督管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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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审议《关于苏州市推进基础设施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

（REITs）产业发展的工作意见》 

（一）原则同意《关于苏州市推进基础设施不动产投资信托

基金（REITs）产业发展的工作意见》（以下简称《工作意见》）。

由市财政局根据本次会议讨论意见作进一步完善后，以市政府办

公室名义发文。 

（二）制定《工作意见》，有利于推进我市基础设施不动产

投资信托基金（REITs）产业发展工作体系，完善基础设施 REITs

项目储备管理机制、提升基础设施资产经营管理水平，推动释放

存量资源优势、赋能现代产业体系发展。 

（三）作为我国资本市场的新生事物，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

（REITs）政策体系有待完善、市场发育有待成熟。各地各相关部

门要主动担当、切实作为，加大引进和培育专门机构和专业人才

力度；要积极主动做好对上对接和争取工作，加强政策业务沟通

反馈，形成良性的政策生态和市场生态；要不断完善项目储备库，

进一步发挥行业主管部门和国有企业的主动性和责任意识，充分

识别各领域项目需求，研究利用基金、各类社会资本参与项目孵

化培育；要推动扩面提质，争取在产业园区、交通、市政等重点

领域打造若干只优质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产品，提高产品的市场

信誉度和聚焦度。 

四、关于 2020年度审计工作报告查出问题整改布置 

（一）会议通报了 2020 年度市本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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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审计查出问题情况。原则同意市审计局就进一步抓好审计整改

工作的建议。 

（二）做好审计查出问题整改工作是一项严肃的政治任务，

是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审计工作的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的重

要举措。各地各部门要从讲政治的高度去认真对待审计整改工作，

提高审计整改的政治自觉和行动自觉，增强抓审计整改工作的主

动性和积极性，认真整改审计查出的问题，深入研究和采纳审计

提出的建议，全力推动问题整改。 

（三）各地各部门要尽快认领任务，根据整改建议，制定方

案、细化措施、压实责任，抓好审计问题整改工作，提高审计整

改的质量和效果；要履行好对下属单位管理和监督责任，督促和

检查下属单位落实整改措施；要在规定的时间内向市审计局报送

整改材料。市审计局要严格落实“对账销号”和动态管理制度，

加强对整改情况的实时跟踪监督，定期开展审计整改“回头看”，

确保年底按时向市人大常委会报告审计整改情况，并向社会公开。 

五、审议《关于加快推进苏州市轨道交通场站及周边土地综

合开发利用的实施意见》 

（一）原则同意《关于加快推进苏州市轨道交通场站及周边

土地综合开发利用的实施意见》。由市发改委根据本次会议讨论

意见作进一步完善后，按程序发文实施。 

（二）作为一种功能复合、立体开发、公交导向的集约紧凑

型发展模式，TOD（公共交通导向发展）模式对我市统筹谋划、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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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推进城市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各地各有关部门要积极配

合，各负其责，深化轨道交通 TOD综合开发总体策略、专项规划

及用地模式研究，加强 TOD发展规划与城市总体规划协同，保障

TOD综合开发落地可实施性，提高 TOD综合开发的能力和水平。 

（三）各地要在落实综合开发的总体要求、利用机制和保障

措施的同时，根据区域资源要素和产业布局特点，结合相关创新

性政策意见，打造具有地方特色的 TOD项目，打造展示各地历史

文化和现代人文风貌的新窗口。市轨道交通集团作为轨道交通建

设运营主体，要主导细化 TOD综合开发项目建设任务，分解落实

责任。 

六、审议修改《苏州市地下（地上）空间建设用地使用权利

用和登记暂行办法》 

（一）原则同意市资源规划局关于修改《苏州市地下（地上）

空间建设用地使用权利用和登记暂行办法》的汇报。由市资源规

划局根据本次会议讨论意见按程序发文。 

（二）各相关部门要鼓励和依法引导城市地下（地上）空间

开发利用，落实地下（地上）空间市场化评估原则，采用更加合

理、简便、普适的评估方法，提升评估的效率和科学性，降低企

业开发利用成本。开发利用城市地下空间，应依法取得地下空间

建设用地使用权。新设立地下空间建设用地使用权，不得损害已

经设立的用益物权。 

（三）城市地下空间有较强封闭性，人员短时间内集聚易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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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安全隐患。各地各相关部门要严格落实安全管理要求，地下空

间不得设置居住、养老、幼教、医疗病房、物业服务用房等功能。

对地下商业、交通、管线、输油（气）管道、危险品仓库等功能，

各相关部门要做好安全监管。地下空间使用权人要按照“谁投资、

谁受益、谁维护”原则，切实履行安全使用责任。 

 

出席：李亚平  王  翔  江  海  吴晓东  曹后灵  杨知评 

查颖冬  周  伟 

列席：吴  琦  张  剑  马九根  张  焱  陈春明  蒋  华 

顾建明  顾宝春  谢  飞  顾红辉  黄  苏 

市纪委监委邹洪凯  市委组织部翟克强  市委宣传部

刘纯  市委网信办陈雪嵘  市委编办徐焱  市人大常

委会预算工委何可  市发改委凌鸣  市教育局周志芳  

市科技局顾万勇  市工信局万利  市民宗局周斌伟  

市公安局沈正明  市民政局蒋亚亭  市司法局王侃  

市财政局吴炜  市资源规划局邵繁荣、严新东  市生

态环境局王志斌  市住建局王晓东  市园林绿化局

陈大林  市城管局杨青松  市交通局周建华  市水务

局陈习庆  市农业农村局吴文祥  市商务局孙建江  

市文广旅局尤培东  市卫生健康委盛乐  市应急局

潘春华  市审计局顾浩  市国资委盛红明  市政府研

究室卢宁  市行政审批局张建明  市市场监管局钱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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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体育局阙明清  市粮食和储备局江皓  市人防办

陈正峰  市金融监管局谢善鸿  市机关事务局金伟康  

市总工会朱建春  团市委方芳  苏州创元集团邹剑春  

苏州城投公司陈实  苏州轨道交通集团金铭  市税务

局丁报庆  苏州供电公司杨波  电信苏州分公司刘建中  

移动苏州分公司卢晓炯  联通苏州分公司宋成军  市

邮政管理局王贵祥  市气象局祁杰  苏州银保监分局

彭松志  东吴证券范力  张家港市徐平观  常熟市

潘志嘉  太仓市郑丙华  昆山市胡健  吴江区吉伟  

吴中区张华谦  相城区王昊  姑苏区薛宏  苏州工业

园区杨晓敏  苏州高新区朱奚红  市消防救援支队

朱亚明  市“331”机制办朱存太  市政府督查室徐自建 

市检察院、市人社局、苏州军分区的代表 

 

记录：栗涛 

 

苏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整理 

2021年 7月 28日 

（此件公开发布） 

 

分送：各市、区人民政府，苏州工业园区、苏州高新区管委会；市

各有关部门和单位。 

苏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1年 7月 29日印发  


